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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6]第一部分  区内市场就业补贴
[bookmark: _Toc22417][bookmark: _Toc9856][bookmark: _Toc30962]一、区内市场就业补贴（企业部分）
[bookmark: _Toc31564]1.社会保险补贴
补贴对象：企业吸纳毕业2年内的西藏籍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注册在区内的各类企业。
补贴标准：企业为吸纳的高校毕业生缴纳社会保险费（不含毕业生个人缴纳部分）给予全额补贴。补贴时长不超过6年。
申报材料：
①企业补贴申请书、《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企业就业补贴资金申报表》《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区内企业就业生活、住房保障、社会保险补贴花名册》；
②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劳动合同》复印件等；
③企业《营业执照》《企业开户行信息》复印件等。
申报渠道：由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在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且社会保险每缴满1年后，自行通过“西藏公共就业服务网上大厅”注册并按流程上传相关资料，并向社会保险缴纳地人社部门线下提交纸质材料。
[bookmark: _Toc2620][bookmark: _Toc18631]2.区内企业吸纳就业奖励
补贴对象：吸纳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区内企业。
补贴标准：区内企业（含区外企业区内分支机构，劳务派遣机构除外）2023年1月1日以后新吸纳拉萨籍高校毕业生（2020年1月1日后毕业且在毕业5年内），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正常缴纳社保满1年的，按5000元/人给予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奖励。
申报材料：企业《营业执照》《企业开户行信息》《劳动合同》、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户口本、参保证明等。
申报渠道：在符合申领条件的1年内，由申请单位在“西藏公共就业服务网上大厅”进行线上申请，填写企业信息和新吸纳拉萨籍高校毕业生信息，提交申报材料图片资料，根据审批结果，由涉及县（区）人社部门将奖励资金分别支付给申领主体。
[bookmark: _Toc16663][bookmark: _Toc30366][bookmark: _Toc18341]3.职业介绍补贴
补贴对象：区内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补贴标准：每推介一名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到区外就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稳定就业1年以上的，按每人1000元标准给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职业介绍补贴。
申报材料：
①《拉萨市高校毕业生职业介绍补贴申请表》；
②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营业执照》《人力资源经营许可证》《企业开户行信息》、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等；
③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劳动合同》复印件等；
④上年度社保缴纳证明和工资发放清单；
⑤《信用承诺书》。
申报渠道：在符合申领条件的1年内，由申请单位向高校毕业生户籍对应的县（区）人社部门线下提交申请资料，根据审批结果，由涉及县（区）人社部门将奖励资金支付给申领主体。
[bookmark: _Toc3121]二、区内市场就业补贴（个人部分）
[bookmark: _Toc21991]1.区内企业就业生活和住房补贴
补贴对象：毕业5年内与区内企业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且按期缴纳社会保险的西藏籍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补贴标准：按补贴申请年度当年西藏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100%给予每月生活补贴；按补贴申请年度当年西藏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50%给予每月住房补贴。两项补贴时长均不超过5年。
申报材料：
①企业补贴申请书、《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企业就业补贴资金申报表》《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区内企业就业生活、住房保障、社会保险补贴花名册》；
②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劳动合同》复印件等；
③企业《营业执照》《企业开户行信息》复印件等；
④申请住房补贴的还需提供：企业出具的未提供住房和未发放住房补贴的证明、申请人及配偶工作地无住房证明（住建部门开具）、租房合同、房租发票。
申报渠道：由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在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且社会保险每缴满1年后，自行通过“西藏公共就业服务网上大厅”注册并按流程上传相关资料，并向社会保险缴纳地人社部门线下提交纸质材料。补贴到位后，由企业将补贴转付给高校毕业生个人。
[bookmark: _Toc18858]2.区内市场稳定就业奖励
补贴对象：在区内企业稳定就业的拉萨籍高校毕业生个人（2020年1月1日后毕业且在毕业5年内）。
补贴标准：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在区内企业就业（不限于1家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连续缴纳社保满3年的，一次性给予高校毕业生5000元稳定就业奖励。
申报材料：身份证、户口本人页、毕业证、所有劳动合同（可不限于1家企业）、缴纳社保证明（可不限于1家企业）等。
申报渠道：在符合申领条件的1年内，由个人在“西藏公共就业服务网上大厅”进行线上申请，填写个人信息及就业信息，提交申报材料图片资料，根据审批结果，由涉及县（区）人社部门将奖励资金支付给申领主体。


[bookmark: _Toc30433]第二部分  区外就业补贴
[bookmark: _Toc9256]一、企业部分
[bookmark: _Toc21052]1.区外企业吸纳就业奖励
补贴对象：区外企业开展“组团式”吸纳2022年后（含2022年）毕业5年内西藏生源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一次达到20人以上或30人以上且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的区外企业。
补贴标准：区外企业一次性吸纳达20人以上的奖励标准为30万元；一次性吸纳达30人以上的奖励标准为50万元。
申报材料：
①《西藏自治区“组团式”区外市场就业奖励申报表》；
②《西藏自治区“组团式”区外市场就业奖励花名册》；
③企业营业执照、劳动合同复印件；
④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
⑤用人单位出具的1年工资发放证明、社保缴费证明等材料。
申报渠道：区外企业开展“组团式”吸纳西藏生源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且符合条件的，向区内地（市）或县（区）人社部门报备，毕业生在企业实现稳定就业1年，企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后，向报备的人社部门申报。
其他事项：
①劳务派遣、人事代理类企业除本企业自用员工外，劳务派遣、人事代理人员等不得列入该组团吸纳就业奖励人数。
②同一人员在不同企业就业若已有企业享受吸纳该人员就业奖励，其他企业不再重复享受。
[bookmark: _Toc26680]2.区外企业吸纳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奖励
补贴对象：吸纳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区外企业。
补贴标准：区外企业2023年1月1日以后新吸纳拉萨籍高校毕业生（2020年1月1日后毕业且在毕业5年内），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正常缴纳社保（在实际就业地）满1年的，一次性吸纳5人以下，按10000元/人给予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奖励；5人及以上10人以下，按12000元/人给予企业一次性“小组团”吸纳就业奖励；10人及以上20人以下，按14000元/人给予企业一次性“小组团”吸纳就业奖励。
申报材料：企业《营业执照》《企业开户行信息》《劳动合同》、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户口本人页、工资发放证明、参保证明等。
申报渠道：在符合申领条件的1年内，由申领主体在“西藏公共就业服务网上大厅”进行线上申请，填写企业信息和新吸纳拉萨籍高校毕业生信息，提交申报材料图片资料，根据审批结果，由涉及县（区）人社部门将奖励资金分别支付给申领主体。
[bookmark: _Toc16330]二、个人部分
[bookmark: _Toc15860]1.路费、生活及住房、一次性安家补贴
补贴对象：毕业5年内与区外企业（注册地非区内的企业）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西藏生源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补贴标准：①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按每年6000元标准给予探亲路费补贴，补贴时长不超过3年；其他民族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2000元路费补贴。②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按当年西藏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100%每月分别给予生活补贴和住房补贴；其他民族高校毕业生按当年西藏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的50%每月分别给予生活补贴和住房补贴。补贴时长不超过5年；③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8000元安家补贴。
申报材料：
①《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补贴申请表》；
②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
③《劳动合同》；
④工资发放清单（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⑤社保缴费证明（加盖社保经办机构公章）等。
申报渠道：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在区外就业满一年且社保缴满一年后，在“西藏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申请，填写个人信息及就业信息，提交申报材料图片资料。申请主体向高考时户籍所在地人社部门申报，高考时户籍属于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内地各办事处、西藏民族大学的毕业生向拉萨市人社部门申报。
[bookmark: _Toc135]2.区外就业奖励
奖励对象：2022年后（含2022年）毕业的应届（以毕业当月起算，在毕业12个月内就业的）西藏生源全日制普通高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在区外就业满3年及以上或5年以上的。
奖励标准：区外就业满3年后可享受区外就业奖励2万元，满5年后可再享受区外就业奖励3万元。
申报材料：
①《西藏自治区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奖励申请表》；
②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劳动合同或录用通知书等材料；
③区外用人单位出具的3年或5年工资发放证明、社保缴费证明等材料。
申报渠道：高校毕业生在区外就业累计满3年或5年以上且正常缴纳社会保险后，向高考时户籍所在地人社部门申报。在“西藏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申请，填写个人信息及就业信息，提交申报材料图片资料。
[bookmark: _Toc24201]3.区外机关事业单位就业补贴
补贴对象：毕业5年内被区外机关事业单位录用、聘用，或与区外机关事业单位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西藏生源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补贴标准：对区外就业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的我区生源高校毕业生一次性给予1500元路费补贴。对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的，按每人每月500元标准给予1年的生活补贴。
[bookmark: bookmark105]申报材料：
①《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补贴申请表》；
②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
③主管单位或用人单位政工人事部门录用文件；
④工资发放清单（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⑤社保缴费证明（加盖社保经办机构公章）。
[bookmark: bookmark109][bookmark: _Toc30748]申报渠道：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在区外就业满一年且社保缴满一年后，在“西藏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申请，填写个人信息及就业信息，提交申报材料图片资料。申请主体向高考时户籍所在地人社部门申报，高考时户籍属于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内地各办事处、西藏民族大学的毕业生向拉萨市人社部门申报。
[bookmark: _Toc31880]4.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住房补贴
[bookmark: _Toc14273]补贴对象：毕业5年内，在区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就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录用文件，缴纳社保且工作满一年的拉萨籍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bookmark: _Toc445]补贴标准：在区外就业的，按月给予住房补贴，其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就业的按1500元/月补贴，在其它城市就业的按1000元/月补贴，补贴时间不超过5年。
申报材料：
①《拉萨市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住房补贴申请表》；
②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劳动合同或录用文件；
③上年度工资发放清单原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④上年度社保缴费证明原件（加盖社保经办机构公章）；
⑤《信用承诺书》；
⑤个人银行账号。
申报渠道：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在区外就业满一年且社保缴满一年后，在“西藏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申请，填写个人信息及就业信息，提交申报材料图片资料。


[bookmark: _Toc16102]第三部分  培训补贴
（一）补贴类别
[bookmark: _Toc5478]1.区内企业就业专业培训补贴。毕业5年内的西藏籍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在区内企业就业，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由企业送到有资质的专业培训机构或学校进行6个月以上专业培训的。
[bookmark: _Toc8458]2.重点领域就业培训补贴和工资补贴。铁路、民航、交通、水电、通信、建设等重点领域企业在西藏实施重大项目建设且吸纳毕业5年内的西藏籍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送到有资质的专业培训机构或学校进行6个月以上专业培训的。
[bookmark: _Toc22753]3.区外就业培训补贴和工资补贴。对口支援省市企业、中央企业吸纳毕业5年内的西藏生源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由企业送到有资质的专业培训机构或学校进行6个月以上专业培训的。
[bookmark: _Toc18564]4.区内企业就业岗前培训补贴。企业对吸纳毕业2年内的西藏籍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在签订劳动合同后半年内开展岗前培训并注册在区内的各类企业。
[bookmark: _Toc32214]5.培训就业补贴。为拉萨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专业或综合职业能力培训、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的区内外培训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单位。本补贴不可与其他培训补贴重复享受，政府出资或享受政府补贴的培训项目不可享受，收费的培训项目不可享受。培训后培训单位直接吸纳就业的，可同时享受区内外企业吸纳就业奖励。
（二）补贴标准
1.区内企业就业专业培训补贴。以1年为限，培训期间给予企业每人每月2000元培训补贴。
2.重点领域企业和对口援藏省市企业、中央企业。以1年为限，培训期间按照西藏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的2倍给予企业每人每月工资补贴和每人每月2000元培训补贴。
3.区内企业就业岗前培训补贴。按照每人2000元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培训补贴。
4.培训就业补贴。培训时长不少于30天（培训形式、内容不限），培训后3个月内帮助实现区内市场就业（劳务派遣除外）、区外市场就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正常缴纳社保满1年的，按区内市场就业3000元/人、区外市场就业6000元/人分别给予培训单位一次性培训就业补贴（缴纳社保满3个月后可申领50%）。
（三）申报资料
1.区内企业就业专业培训补贴、重点领域就业培训补贴和工资补贴、区外就业培训补贴和工资补贴、区内企业就业岗前培训补贴提交资料：企业补贴申请书、《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企业就业补贴资金申报表》《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区内企业就业培训补贴资金花名册》《营业执照》《劳动合同》、培训期间工资流水、社保缴费证明、培训协议和培训机构出具的培训发票、高校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等；
2.培训就业补贴：企业营业执照、机构许可证，培训教案、培训课程表、培训签到表、师资证明、培训和岗位对接（培训开班1张、结业1张、培训过程2张、岗位对接2张）照片，培训就业拉萨籍高校毕业生的身份证、户口本人页及毕业证、劳动合同、缴纳社保证明等。
（四）申报渠道
1.区内企业、重点领域企业吸纳西藏籍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合同签订半年内以全脱产方式开展专业培训的，培训结束后向社保缴纳地人社部门申报。（区内企业申请培训补贴不能与岗前培训补贴重复享受。）
2.对口支援省市企业、中央企业吸纳西藏生源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合同签订半年内以全脱产方式开展专业培训的，培训结束后，向对口受援地市人社部门申报。无对口受援地市的中央企业向自治区人社部门申报。
3.培训就业补贴。在符合条件的1年内，由申领主体线上申请，填写机构信息、培训信息和培训就业拉萨籍高校毕业生信息。
在符合申领条件的1年内，由申领主体在“西藏公共就业服务网上大厅”注册并按流程填写企业信息和新吸纳高校毕业生信息，上传相关图片资料，并向对应人社部门线下提交纸质材料。


[bookmark: _Toc13342][bookmark: _Toc22513]第四部分  创业补贴
[bookmark: _Toc9666]一、创业扶持及补贴资金
（一）补贴对象
毕业2年内的西藏籍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创业的，对个人创办企业（含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自然人独资公司等）或法人变更、入股企业等，给予创业扶持资金。
（二）补贴类别及标准
[bookmark: _Toc3537]1.个人创业扶持资金
①对个人创办的企业（含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自然人独资公司等）或法人变更，给予不超过6万元的创业扶持资金。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法人变更登记日期起）正常运营满1年、3年、5年，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的创业扶持资金。
②合伙创业扶持资金：对2人及以上合伙、入股创办企业的（包括合伙企业、农民合作社、股份公司、有限公司等），每人给予6万元，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创业扶持资金。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法人变更、入股企业登记日期起）正常运营满1年、3年、5年，分别给予最高15万元、10万元、5万元的创业扶持资金。
[bookmark: _Toc28510]2.创业场地租金及水电费补贴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非政府投资建设的经营场所内创业的，根据全年实际发生房租和水电费原始凭据，最高给予2.4万元，补贴时间最长5年。场地租金及水电费补贴每次仅能申请上一年度，不可一次同时申请多年补贴。合伙创业的企业不得重复申请同一时间段的场地租金及水电费补贴，且入驻自治区级创业孵化基地企业生活补助与场地租金及水电费补贴只可享受一项补贴。
[bookmark: _Toc19320]3.入驻孵化基地生活补助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创业的，入驻自治区级创业孵化基地开展孵化，给予每月1660元入驻孵化基地生活补助，补助时间最长2年。
[bookmark: _Toc2843]4.创业社会保险补贴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创业的，社会保险缴纳在初创企业名下，且创办个体经济，按个人身份缴纳的；创办企业的，按企业缴纳的，补贴时间10年，其中1—5年期间给予100%补贴，6—8年期间给予50%补贴，9—10年给予30%补贴。
（三）申报材料
①《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资金及相关补贴申请表》（下载地址);
②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就业创业证》；
③营业执照；
④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申请年度内正常运营佐证材料。正常营业佐证材料包括：交易流水、进货记录、持续经营证明等；创办企业的还需提供纳税记录、税务年报、工商年报等；
⑤申请场地租金及水电费补贴的，需提供申请年度内房屋租赁合同、水电费缴费发票（税务代开增值普票）等原始凭据和复印件；
⑥申请入驻孵化基地生活补助的，需提供入驻协议，每月基本生活补助发放表（包括补贴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银行卡号等信息）;
⑦申请社会保险补贴的，需提供申领年度内社会保险缴费凭证；
⑧其他材料：合伙创办企业的需提供在工商机关已经备案的公司章程和股东登记。法人变更、入股等形式创业的还需提供法人变更材料、股权材料复印件。营业执照登记日期与注册日期不一致还需提供股东登记、法人变更或者经营范围变更材料。
[bookmark: _Toc26085]（四）申报渠道
符合补贴申请条件的高校毕业生，自行通过“西藏公共就业服务网上大厅”注册并按流程上传相关图片资料，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向营业执照登记机关（自治区级创业孵化基地）所属市地、区县人社部门提交纸质材料。在自治区工商局登记营业执照向拉萨市城关区人社部门申报。
[bookmark: _Toc3535]二、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补贴
（一）补贴对象
毕业2年内的西藏生源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返乡村（不含镇、街道、居委会、社区）创业的，对个人创办企业（含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自然人独资公司等）或法人变更、入股企业等，给予返乡村创业补贴。
（二）补贴标准
[bookmark: _Toc18570]1.返乡创业扶持资金
农牧专业的高校毕业生从事农牧产业创业、高校毕业生在高海拔（4500米以上）或边境乡村创业的，对其每人给予6.5万元、每户最高26万元，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法人变更、入股企业登记日期起）正常运营满1年、3年、5年，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5万元的创业扶持资金，每户最高分别给予12万元、8万元、6万元。
农牧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在高海拔（4500米以上）或边境乡村从事农牧产业创业的、残疾人高校毕业生返乡村创业，对其每人给予7万元、每户最高28万元，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法人变更、入股企业登记日期起）正常运营满1年、3年、5年，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2万元的创业扶持资金，每户最高分别给予12万元、8万元、8万元。
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项目符合当地重点支持产业发展方向、带动1名及以上脱贫人口稳定就业的，按其吸纳就业人数给予10万元/人，每户不超过30万元的扶持资金。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法人变更、入股企业登记日期起）正常运营满1年、3年、5年，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2万元的创业扶持资金，每户最高分别给予12万元、10万元、8万元。
[bookmark: _Toc30919]2.一次性安家补贴
返乡创业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安家补贴5000元；在高海拔（4500米以上）或者边境乡村创业的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安家补贴6000元。
[bookmark: _Toc3056]3.生活补贴
返乡创业高校毕业生，按当年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的50%，给予每月生活补贴；在高海拔（4500米以上）或者边境乡村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按当年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的60%，给予每月生活补贴，补贴时间最长3年。
（三）申报材料
①《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资金及相关补贴申请表》（下载地址);
②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就业创业证》；
③营业执照；
④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申请年度内正常运营佐证材料。正常营业佐证材料包括：交易流水、进货记录、持续经营证明等；创办企业的还需提供纳税记录、税务年报、工商年报等；
⑤其他材料：合伙创办企业的需提供在工商机关已经备案的公司章程和股东登记。法人变更、入股等形式创业的还需提供法人变更材料、股权材料复印件。营业执照登记日期与注册日期不一致还需提供股东登记、法人变更或者经营范围变更材料。残疾人提供《残疾证》。脱贫人口稳定就业提供《社保缴纳证明》。符合当地重点支持产业发展方向项目，由县（区）人民政府出具证明。
（四）申报渠道
与区内创业补贴申报一致。
[bookmark: _Toc4321][bookmark: _Toc3269][bookmark: _Toc22337]三、创业住房公积金补贴
补贴对象：毕业5年内（含5年）西藏籍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含中职毕业生），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自主创业或返乡创业1年以上，且取得营业执照，并以注册当年开始计算补贴期限，按规定给予住房公积金补贴。
补贴标准：创办企业的，按企业为其缴纳的数额给予补贴；创办个体经济，按其以个体身份缴纳的数额给予补贴。补贴时间10年，其中1—5年期间给予100%补贴，6—8年期间给予50%补贴，9—10年期间给予30%补贴。
申报材料：
①《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住房公积金补贴申请表》；
②毕业生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
③《就业创业证》；
④营业执照；
⑤个人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凭证。
申报渠道：申请主体向营业执照登记机关同级人社部门、住建部门线下申请。人社部门审核申请主体是否属于补贴对象；住建部门审定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缴存比例，为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建立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并向本级财政部门申请资金；财政部门将上年度住房公积金补贴资金一次性拨付给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由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支付到创业者个人账户。
[bookmark: _Toc21915][bookmark: _Toc32200][bookmark: _Toc2263]四、创业担保贷款
[bookmark: _Toc4068]贷款对象：
①个人创业：西藏生源高校毕业生（含中职生），2017年1月1日后毕业，5年内（返乡创业大学生毕业10年内）创业，有固定经营场所，办理了《就业创业证》并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书》，在拉萨市范围内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企业的。
②联合创业：在符合上述条件的基础上，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小微企业优先支持：
（1）企业职工总人数在20-100人之间；
（2）申请贷款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不包括大学生村官、留学回国学生、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的3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15%）、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信用记录。
[bookmark: _Toc24799]贷款额度：个人创业最高不超过50万元，联合创业最高不超过300万元，贷款主体必须是公司法人或实际控制人。
[bookmark: _Toc25276]贷款期限：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对于信用记录和还款情况良好的借款人可申请延期还款，前3年由财政全额贴息。
[bookmark: _Toc18727]提交材料：贷款申请、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就业创业证》复印件、《创业培训合格证书》。
申报流程：符合贷款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创业者就近向创业地所在市、县人社部门提交贷款申请，由人社部门审核申请贷款者身份信息。
[bookmark: _Toc12947][bookmark: _Toc11673]五、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基层领域创业补贴
补贴对象：基层领域创业的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含中职毕业生）个人、吸纳拉萨籍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的西藏非拉萨籍高校毕业生个人。
补贴标准：2023年1月1日以后，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含中职毕业生）围绕社区养老、托幼、家政服务、现代农业、农村物流、生态旅游等乡村振兴行业作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在乡村、社区稳定创业满1年（西藏非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在拉萨行政区划内围绕以上行业作为法定代表人在乡村、社区稳定创业满1年，并吸纳1名以上拉萨籍高校毕业生连续稳定就业）的每年给予10000元基层创业补贴。补贴时间不超过3年，可与自治区创业补贴同时享受。创办多个企业的只可选择一个企业申领。
申报材料：创业者身份证、户口本人页及毕业证、营业执照、年度稳定经营证明（资金流水、账务、缴税证明、最新经营照片等），西藏非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创业者还需提交吸纳拉萨籍高校毕业生的身份证、户口本人页及毕业证，工资发放证明（首次申领时不少于6个月且在岗、第二三年度满12个月且与首年度为同一人）等。
申报渠道：在每符合条件的1年内，由申领主体在“西藏公共就业服务网上大厅”进行线上申请，填写个人信息、创办企业信息，西藏非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创业者还需填写吸纳拉萨籍高校毕业生信息（1人以上），提交相关图片资料。根据审批结果，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含中职毕业生）创业者，由高考生源地（中职毕业生由户籍地）县（区）人社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支付给申领主体；西藏非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创业者，由吸纳的拉萨籍高校毕业生高考时户籍所在县（区）人社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支付给申领主体。
[bookmark: _Toc4270][bookmark: _Toc15923]六、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联合奖励
补贴对象：稳定创业并吸纳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含中职毕业生）个人、西藏非拉萨籍高校毕业生个人。
补贴标准：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含中职毕业生）2020年1月1日以后作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稳定创业（西藏非拉萨籍高校毕业生2020年1月1日以后在拉萨行政区划范围内稳定创业，均不包含劳务派遣公司）满3年，申领奖励时吸纳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在岗5人以上，均签订劳动合同且正常缴纳社保满2年的，可一次性给予5万元就业创业联合奖励。创办多个企业的只可选择一个企业申领。
申报材料：创业者身份证、户口本人页及毕业证，营业执照、满3年的稳定经营证明材料（资金流水、账务、缴税证明、最新经营照片等），吸纳拉萨籍高校毕业生的身份证、户口本本人页及毕业证，缴纳社保证明（申请时仍在缴纳社保）等。
申报渠道：在符合条件的1年内，由申领主体在“西藏公共就业服务网上大厅”线上申请，填写个人信息、创办企业信息、吸纳拉萨籍高校毕业生信息（5人以上），提交相关图片资料。根据审批结果，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含中职毕业生）创业者，由高考生源地（中职毕业生由户籍地）县（区）人社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支付给申领主体；西藏非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创业者，由涉及县（区）人社部门按吸纳的本县（区）籍高校毕业生人数比例将奖励资金分别支付给申领主体。


[bookmark: _Toc14773]第五部分  其他补贴
[bookmark: _Toc19837]1.一次性求职补贴
补贴对象：在西藏高校就读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西藏生源在区外高校就读的高校毕业生，向所在高校申请，依据当地省、区、市文件执行),毕业年度内有就业意愿并积极求职的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残疾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高校毕业生。
补贴标准：按照当年西藏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的2倍给予一次性求职补贴。
申报材料：一次性求职补贴书面申请、《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表》《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花名册》、身份证、高校毕业生低保家庭证明（低保家庭的学生同时提供与低保户主关系证明）、个人残疾证明、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证明、特困户证明、零就业家庭证明、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合同复印件等。
申报渠道：一次性求职补贴由符合条件的学生提出申请，在读学校审核，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区内7所高校和西藏技师学院向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提交申请材料，各地市高级技工学校向所在地市人社部门提交材料。经审核后，将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资金拨付学校，学校将补贴支付到毕业生个人账户。
[bookmark: _Toc5241][bookmark: _Toc1178]2.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补贴对象：毕业2年内初次灵活就业的西藏生源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补贴标准：按照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的2/3给予补贴，补贴期限不超过2年。
申报材料：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身份证、毕业证、社会保险缴费证明。
申报渠道：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在社保缴满1年后，向高考时户籍所在地人社部门申报，高考时户籍属于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内地各办事处、西藏民族大学的毕业生向拉萨市人社部门申报。
[bookmark: _Toc27579]3.拉萨籍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岗位补贴
补贴对象：灵活就业的拉萨籍高校毕业生个人。
补贴标准：拉萨籍高校毕业生2023年1月1日以后从事直播带货、电商、骑手、自由撰稿人、网约车司机等职业，签订服务合约（或其他灵活就业证明材料）、正常从事相关工作且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社保（企业职工）的，期间每缴纳社保满一年给予5000元灵活就业岗位补贴，补贴时间不超过3年。
申报材料：个人身份证、户口本本人页及毕业证、灵活就业证明材料、年度正常从事相关工作证明材料（订单、资金流水等）、缴纳社保证明等。
申报渠道：在每符合条件的1年内，由申领主体在“西藏公共就业服务网上大厅”线上申请，填写个人信息及灵活就业信息，上传相关图片资料。根据审批结果，由县（区）人社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支付给申领主体。
[bookmark: _Toc13416][bookmark: _Toc1986]4.证书补贴
补贴对象：毕业5年内取得国家人社部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西藏生源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在校就读的西藏生源全日制大学生取得相应证书的，毕业后可以同等享受。接收上述高校毕业生在各类岗位实习锻炼或开展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证书的区内企业及培训机构。
补贴标准：对报考二级注册建造师、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岗位并取得证书的高校毕业生，给予5000元/人次培训费补贴。按照取得证书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给予实习企业及有关培训机构2000元/人次的补贴。
对取得会计、律师、税务、导游、计算机、企业管理、幼师、社区服务等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高校毕业生给予2000元/人次培训费补贴。同时按照取得证书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对有关培训机构给予2000元/人次的补贴。
申报材料：
①个人申报。《西藏生源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取得证书补贴资金申请表》、身份证、毕业证及取得证书复印件等。
②企业及培训机构申报。补贴资金申请书、《西藏自治区企业及培训机构实习培训高校毕业生补贴资金申请表》、企业、培训机构《营业执照》、实习或培训高校毕业生人员花名册（需毕业生本人签字确认）；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各类证书复印件、实习协议、培训方案原件等。
申报渠道：符合条件的申请主体在取得相关证书后自行通过“西藏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上传图片资料，向高考时户籍所在地人社部门进行申报。高考时户籍属于西藏自治区政府驻内地各办事处、西藏民族大学各毕业生向拉萨市人社部门申报。
在校生在校期间取得的相应证书，毕业后持相关材料到上述人社部门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企业及培训机构向社保缴纳地人社部门申报。企业、培训机构申请补贴不能与岗前培训补贴重复享受。
其他事项：
①在申请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补贴时，一人考取多种证书或不同等级证书的。所有证书均可享受补贴政策，但每个证书只能申报一次补贴。
②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享受证书补贴。
[bookmark: _Toc13502][bookmark: _Toc6905][bookmark: _Toc3183]5.青年就业见习补贴
补贴对象：我区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和预备技师班、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和具有西藏学籍的毕业生）、中职（技工学校）毕业生以及16-24周岁我区未就业青年。见习期间为3-12个月。
补贴标准：见习补贴标准为我区当年月最低工资标准。见习期满留用率达到50%以上，且与见习人员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见习基地，留用人员见习补贴标准提高25%。见习人员未满见习期提前离岗，当月见习不足10个工作日的不予发放当月见习补贴，满10个工作日不足1个月的，按50%发放当月见习补贴。
申报材料：
[bookmark: bookmark47]①就业见习协议书；
②就业见习人员情况汇总表；
[bookmark: bookmark49]③就业见习补贴申领表；
[bookmark: bookmark50]④见习人员身份证、毕业证、就业创业证复印件；
[bookmark: bookmark51]⑤见习人员生活补助发放证明或银行流水清单；
[bookmark: bookmark52]⑥见习基地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凭证；
[bookmark: bookmark53]⑦见习期内提前离岗的，需提交《就业见习终止证明》；见习期满的，提供《就业见习鉴定表》；
⑧属见习期满留用率达50%、申报提高25%见习补贴的，还需提供与留用见习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社会保险征缴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表（单）。
申报渠道：见习基地向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线下申请就业见习补贴，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见习基地的见习补贴申请进行审核，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按规定予以拨付。
见习补贴可用于支付见习人员基本生活补助、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或见习人员指导管理费、见习人员基本生活补助不得低于见习补贴的80%，见习基地可结合实际给予一定的福利待遇或其他补贴。
[bookmark: _Toc18539][bookmark: _Toc1371][bookmark: _Toc5035]6.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区外见习补贴
补贴对象：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拉萨籍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和预备技师班、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中高职（技工学校）毕业生。
补贴标准：在区外人社部门认定的见习基地见习的，见习期间按西藏自治区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按月给予高校毕业生见习补贴。
申报材料：《拉萨市高校毕业生区外见习补贴申请表》、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就业见习协议书》《信用承诺书》、个人银行账号等。
申报渠道：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向生源所在县（区）人社部门申请，根据审批结果，由县（区）人社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支付给申领主体。
[bookmark: _Toc3152][bookmark: _Toc21442][bookmark: _Toc5834]7.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创业返藏政策
补贴对象：毕业5年内，在区外连续就业满5年或创业满3年后，返藏选择市场就业或自主创业满一年的拉萨籍高校毕业生。
补贴标准：区外连续就业满5年后，返藏选择市场就业或自主创业满一年的，一次性给予10000元奖励。区外连续就业满5年或创业满3年后返藏自主创业的（包括重新创业），可申请入驻政府建设的众创空间、创业创新基地，相关众创空间、创业创新基地根据空余办公场地情况3年内免费提供基本办公场地支持。
[bookmark: _Toc10028][bookmark: _Toc24012][bookmark: _Toc12996]申报材料：
①《拉萨市高校毕业生返藏自主就业创业奖励申请表》；
②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
③区外就业主管单位或用人单位政工人事部门录用文件或《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④区外连续五年工作证明原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⑤区外连续五年社保缴费证明原件（加盖社保经办机构公章）；
⑥区内就业《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返藏就业提供）；
⑦区内就业社保缴费证明（加盖社保经办机构公章）；
⑧《营业执照》（返藏创业提供）；
⑨《信用承诺书》；
⑩个人（就业）或企业（创业）银行账号。
申报渠道：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向生源所在县（区）人社部门申请，根据审批结果，由县（区）人社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支付给申领主体。
[bookmark: _Toc20111][bookmark: _Toc17285]8.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位人员补贴
补贴对象：公益性岗位在岗高校毕业生。
补贴标准：
①岗位补贴。标准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130%，并随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而及时调整。
②生活补助。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除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外，由同级财政部门按相关规定增发适当的生活补助金。二类区每人每月400元、三类区每人每月500元、四类区每人每月600元。补助期限不超过5年。
申报材料：公益性岗位劳动合同、公益性岗位从业申请表，身份证、户口本人页、毕业证、公益性岗位考勤表等。
[bookmark: _Toc491542775][bookmark: _Toc491542776]申报渠道：按照《关于提高公益性岗位就业高校毕业生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文件规定，由用人单位按月向当地人社部门申报。
[bookmark: _Toc17964][bookmark: _Toc27103][bookmark: _Toc27796]9.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补偿、代偿对象：到我区基层单位、“特定范围医疗机构”、企业就业以及自主创业且达到规定年限的高校毕业生，其学费或在校学习期间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含本金及利息）由自治区补偿或代偿。
在校期间已享受免除学费（含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等）或其他同类代偿政策的，不得重复享受。
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标准：每名本专科生每学年代偿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的金额最高不超过8000元，每名研究生每学年代偿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的金额最高不超过12000元。
申请及受理：参照《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管理办法》及《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实施细则》的通知（藏教厅〔2018〕163号）文件要求，向就业地或创业所在地教育部门申报。
[bookmark: _Toc6459]10.“进2退1”政策
政策扶持对象：全区国有企业、驻藏央企享受“45.55”等特殊政策退休的，其退休人员中男年满55周岁至59周岁、女年满45周岁至49周岁且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按照有关规定待遇领取地确定为我区的参保人员，吸纳西藏籍（高考前户籍为西藏的高校毕业生及西藏各高校的毕业生）高校毕业生就业的。
执行标准：按照《关于实施国有企业、驻藏央企享受“45·55”等特殊政策退休按照“进2退1”统筹审批退休工作的通知（试行）》（藏人社发〔2017〕134号）统筹审批退休工作。
申报材料：《区直国有企业、驻藏央企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审批办理凭证》、退休人员花名册、退休人员的参保证明、养老保险参保证明、企业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接收西藏籍高校毕业生花名册、高校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书复印件、高校毕业生劳动合同、高校毕业生工资明细表、参保证明等。
申请及受理：企业将符合条件的吸纳高校毕业生及拟退休人员材料报国资委和人社部门审核，人社部门开展新吸纳高校毕业生核实和申请退休参保人员审批工作。


[bookmark: _Toc21387]第六部分  有关要求
[bookmark: _Toc9876]一、区内就业补贴
1.区内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培训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基金会和社会组织（包括协会、商会、科协、志愿者协会）等，申报补贴时，需提供上级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证照复印件。
2.对区内劳务派遣机构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并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且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后以派遣或劳务外包的方式到区内企业工作的，缴纳社会保险满一年后按规定兑现高校毕业生区内企业就业社会保险、培训、生活和住房补贴；对区内劳务派遣机构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并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而且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后以派遣或劳务外包的方式到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不兑现社会保险和培训补贴，应兑现毕业生个人生活和住房补贴。
3.区外企业在区内有分支机构、办事处，吸纳西藏籍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并在区内缴纳社会保险的，参照区内企业，可申请区内企业就业补贴。
4.补贴享受时间段计算。按社保（以养老保险为准）每缴满1年起计算，社保缴满1年后可申请区内市场就业补贴。社会保险种类缴纳地不一致的，以养老保险缴纳地为准进行申报。社保出现社保未缴或断缴，不兑现区内市场就业补贴。
5.重新就业补贴申领时间的计算。高校毕业生在企业就业满一年后离职的，可申请实际工作期间内的相关补贴，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离职后重新到其他企业就业且在享受相关补贴政策的规定期限内的，需在工作满一年且社保缴满一年后提出申请。
6.高校毕业生租赁各级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不享受住房补贴。
[bookmark: _Toc4664]二、区外就业补贴
1.高校毕业生在区外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培训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基金会和社会组织（包括协会、商会、科协、志愿者协会）等就业可享受区外市场就业补贴。
2.补贴享受时间段及重新就业补贴申领时间。参照区内就业补贴。
3.在区内企业的区外分支机构、办事处就业，并在区外缴纳社会保险的，参照区外企业就业，可申请区外市场就业补贴。
4.劳动合同期限的计算。西藏生源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在区外企业就业初次签订劳动合同的期限不足3年的，可在与同一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连续累计满3年后一并申请相关补贴。
[bookmark: _Toc8448]三、创业补贴
1.西藏生源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在区外创业参照区内创业相关政策执行，向高考时户籍所在地人社部门申请办理。
2.高校毕业生享受创业扶持资金的需签订《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享受创业扶持资金支持政策协议》。
3.返乡创业扶持资金与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资金只能享受一项。返乡创业高校毕业生可同等享受高校毕业生场地租金及水电费补贴、社会保险补贴。
4.创业相关补贴只针对首次申报的企业，第二次及以后申报时提供的材料与首次申报企业名称不一致的，不得申报相关创业补贴。营业执照跨区域地（市）变更的，由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对应的人社部门发放后续补贴。
5.创业补贴申请时间计算。高校毕业生毕业2年内创业补贴申请时间从工商登记之日起（法人为变更、入股企业登记日起）开始计算，按规定申请相关补贴，超过规定时间的不予兑现。
[bookmark: _Toc16320]四、其他要求
1.西藏籍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是指我区户籍或我区学籍高校毕业生；西藏生源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是指高考时户籍为西藏的高校毕业生；拉萨籍高校毕业生是指高考时户籍为拉萨的高校毕业生。
2.符合条件的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同等享受高校毕业生市场就业创业政策。
符合条件的中职毕业生同等享受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政策。
3.符合条件的西藏生源留学生，凭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认定的学历证明同等享受相关政策。
4.参加“三支一扶”计划前无工作经历的人员期满考核合格以上档次的“三支一扶”人员，2年内在企业就业、自主创业的，可同等享受应届高校毕业生的相关政策。
5.对西藏籍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参军入伍义务兵服役期满后，可同等享受高校毕业生相关补贴政策，凭退役证及相关材料提出申请，退出现役时间视为毕业时间。
6.市场就业补贴申请时间计算。高校毕业生涉及毕业5年内各类市场就业补贴，补贴申请时间和毕业时间从毕业当年当月开始计算，按社保缴费时间申请相对应时间段或时间点的补贴。如：毕业当年当月就业的，可享受5年生活和住房等相关补贴；在毕业第二年就业的，只能享受4年生活和住房等相关补贴；以此类推，超过毕业5年不予兑现。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时间按照社保缴费时间开始计算，连续申请相关补贴，超过规定时间的不予兑现。
7.学历深造后的毕业时间计算。高校毕业生参加学历深造的，按最终学历毕业时间兑现相关就业补贴；在取得初始学历有工作经历，后又参加学历深造取得学历的，按初始学历毕业时间兑现相关补贴。
8.高校毕业生市场就业补贴、区外机关事业单位就业补贴、创业补贴、灵活就业补贴不得重复享受。即：根据申请人就业创业状况，选择申报市场就业补贴、区外机关事业单位就业补贴、创业补贴或灵活就业补贴其中一项。
9.补贴申请时限。各类补贴申报时限限定为1年，即：符合申报时限1年内有效，超过1年期限视为自动放弃，各级人社部门必须按符合申报时间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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